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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工程招投标环节审计思路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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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招投标环节是一个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环节，虽然国家相关部门出台了许多政策和法规来规范、约束招投标环节，但在实

际执行过程中，工程项目招投标环节仍然存在很多违规问题，甚至滋生腐败。因此，审计人员在工程项目的审计过程中应该重点关注招投标环

节，查处该环节中存在的各种违法违规问题。那招投标问题该怎么查？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审查工程项目是否具备招标的条件 

   

  一个工程项目在招标前应该具备相应的条件，审计人员可以按照《招标投标法》、《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国家七部委令

[2003]第30号令）等的规定审查工程项目在招标前是否具备下列条件：(一)招标人已经依法成立；(二)初步设计及概算应当履行审批手续的，

已经批准；(三)招标范围、招标方式和招标组织形式等应当履行核准手续的，已经核准；(四)有相应资金或资金来源已经落实；(五)有招标所

需的设计图纸及技术资料。如果被审计的项目未具备这些条件就开始招标，那么审计人员还要重点分析仓促招标带来的后果，如是否存在因招

标图纸不完善带来的投资浪费等。 

   

  二、审查工程项目的招标方式是否合规 

   

  工程项目的招标方式分为公开招标和邀请招标。公开招标，是指招标人以招标公告的方式邀请不特定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投标；邀请招

标，是指招标人以投标邀请书的方式邀请特定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投标。《招标投标法》、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国家发展

计划委员会令[2000]第3号）等文件对工程项目的招标方式都有明确的规定，审计人员在审计过程中应当关注是否存在应招标的项目未招标直

接指定承包人、应公开招标的项目采用邀请招标的方式进行招标等问题。 

   

  三、审查招标、投标、评标程序是否合规 

   

  （一）招标阶段：公开招标的项目审计人员应当关注招标公告的发布是否合规，是否按照《招标公告发布暂行办法》(国家计委令[2001]

第4号)等的规定在指定媒介发布；邀请招标的项目要关注招标人是否邀请三个以上的投标人参与投标。此外，还应当关注招标文件的编制的完

整性、合规性，审查招标文件的内容是否包含了招标项目的技术要求、对投标人资格审查的标准、投标报价要求和评标标准等所有实质性要求

和条件以及拟签订合同的主要条款等内容；审查是否以不合适的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投标人，在审计实践中就能经常遇到因地方保护主义排

斥外地投标人的行为；审查招标文件开始发出日起至投标人提交截止之日止的时间是否超过二十日等。招标文件发出后进行了澄清或者修改

的，应当关注招标人是否在招标文件要求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至十五日前，以书面形式通知所有招标文件收受人。 

   

  （二）投标阶段：审计人员应当审查投标人少于三个的，招标人是否依法重新招标；关注投标人是否以他人名义投标或其他方式弄虚作假

骗取中标；关注投标人的资质是否符合工程的要求，特别是以联合体方式参与投标的投标人的资质应重点关注。根据《招标投标法》的规定，

联合体各方均应当具备规定的相应资格条件，由同一专业的单位组成的联合体，按照资质等级较低的单位确定资质等级。 

   

  （三）评标阶段：审查评标委员会的组成、评标方法的选择是否符合《评标委员会和评标方法暂行规定》(国家七部委令[2001]第12号)的

相关规定，如评标委员会成员人数是否为五人以上单数，投标人的利益关系者和项目主管、监督部门的人员不得参加评标委员会，投标人以低

于成本报价竞标并不能做出合理说明的是否作为废标处理等；审查中标第一候选人的确定是否符合评标办法；审查中标人是否为评标报告确定

的第一候选人等。此外，还要根据评标办法对中标人及部分未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进行抽查核对，审查评标专家的打分是否合理，特别是要对被

评为废标的投标文件进行符合性检查。审计中如果遇到以各种理由让非第一候选人中标，甚至非中标候选人中标的现象就要重点关注，这类现

象背后很可能有违法违纪的行为。 

   

  四、审查中标合同签订是否合规 

   

  中标通知书发出并不意味着招投标的结束，审计人员还应当继续关注后续合同的签订情况，审查中标人与合同签订人是否一致，审查签订

的中标合同内容与招标文件、投标文件是否一致，审查招标人和中标人是否签订了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其他协议。有的工程项目的招投标过

程都符合程序、规定，但是经审计发现招标人和投标人会违规签订一些补充协议，如违反合同条款调整合同价格、在招标项目范围外增加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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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等，甚至还会出现招标人指定分包的行为。 

   

  上述招标条件、招标方式、招投标及评标程序、中标合同签订四个方面的审计并不是招标审计工作的全部，而只是招投标环节审计的四个

切入点。审计人员应对在这四个方面发现的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分析相关人员违规行为的动机、原因，揭示违规现象后面隐藏的幕后操作、串

通投标等违法违纪的问题，反映这些问题带来的后果。（孙艺鹄 ） 

（本文内容仅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任何审计机关和本网站的观点，未经许可，不得转
载） 

     


